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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，依刑法第八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，行刑權之時效，自亦應停止其進

行。惟關於停止原因繼續存在之期間，仍須注意有同條第三項之適用。

如達於第八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所定期間四分之一者，其停止原因視為

消滅。此時如仍未行使而另無停止之原因，即應恢復時效之進行。

釋字第一二四號解釋（57.8.23.）

【解釋文】

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，承租人於耕地出

賣或出典時，有優先承受之權。必須出租人將賣典條件以書面通知承租

人後，始有表示承受或放棄承受之可言。此項規定，自不因承租人事先

有拋棄優先承受權之意思表示而排除其適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查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：「耕地出賣或出典

時，承租人有優先承受之權。出租人應將賣典條件以書面通知承租人。

承租人在十五日內未以書面表示承受者，視為放棄。」其立法意旨乃本

於憲法所定扶植自耕農之基本國策，使承租人於耕地出賣或出典時，依

當時之賣典條件，有優先承受之權；並就賣典條件通知承租人，限定以

書面為之，以確保承租人之權益。其優先承受之權，係於耕地出賣或出

典時始行發生，且必須出租人將賣典條件以書面通知承租人後，始得

表示承受或放棄承受，此項規定，自不因承租人事先拋棄優先承受權之

意思表示而排除其適用。無論其意思表示係向出租人或向其他承租人

為之，其時既無賣典之情事與條件，則法定之優先承受權尚未發生，自

無所謂消滅或喪失之問題。嗣後如遇耕地出賣或出典時，出租人仍應依

上開條項之規定，將賣典條件以書面通知承租人。承租人未於十五日內

以書面表示承受者，始發生視為放棄之效果。

釋字第一二五號解釋（57.10.30）

【解釋文】



釋字第一二六、一二七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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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訂立之租約，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，得終

止之情形，同條例第十七條已有規定，無土地法第一百十四條及民法第

四百三十八條有關終止租約規定之適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關於耕地租賃契約之終止，土地法及民法雖均設有規定，唯耕地

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七條明文規定，耕地租佃期限未屆滿前，非有左列

情形之一，不得終止。是出租人終止租約，僅限於有該條各款所定情形

之一者始得為之，文義至為明顯。依同條例第一條前段，應無適用土地

法第一百十四條及民法第四百三十八條規定以終止租約之餘地。至承

租人違反上開民法及土地法之規定，出租人得依法請求回復原狀或損

害賠償，或本於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主張租約無效，均

屬別一問題，併此指明。

釋字第一二六號解釋（58.2.21.）

【解釋文】

依照貨物稅條例，新稅貨物有市場批發價格者，其完稅價格，為

未經含有稅款及運費之出廠價格。其無市場批發價格，而由產製廠商

所支出之運費已包含於出廠價格之內者，其完稅價格，自不得扣除是項

運費計算課征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新稅貨物市場批發價格內尚未含有稅款者，得暫以出廠價格為

完稅價格，貨物稅條例第八條定有明文，而出廠價格原未含有稅款及

運費，亦為同條例第三條第一款之蔇所明定。但新稅貨物無市場批發價

格，而由產製廠商自行支出之運費，已包含於出廠價格之內者，與市場

批發價格內由批發商支出之運費，顯有不同，其完稅價格，自不得將此

項運費予以扣除。

釋字第一二七號解釋（58.9.5.）




